 荔  浦  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荔人社发〔2021〕14号

关于印发《荔浦市2021年度灵活就业

社保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局属二层机构：
    经研究，现将《荔浦市2021年度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荔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9月1日
荔浦市2021年度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

实施方案

根据《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桂林市就业 补助资金就业创业补贴实施细则〉〈桂林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 施细则〉的通知》（市人社政规〔2020〕1号），以及《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1年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领工作的通知》（市人社发〔2021〕21号）的要求，结合荔浦市实际，现就2021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领工作有关事项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的缴纳

2021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未公布之前，按照2020年度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中70%档次执行，应做好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宣传工作，同时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灵活就业登记。

（一）灵活就业的形式

1.无固定雇主形式：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方式取得劳动报酬的非正规方式的就业形式。

2.自主创业形式：未取得营业执照、有经营收入的非正规方式的就业形式。

（二）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
1.残疾人员；

2.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

3.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4.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

5.登记失业连续12个月以上的人员；

6.因失地或重大自然灾害失业人员；

7.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定的其

他就业援助对象。

二、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报

（一）申报时间

自2021年 9月1日起，2021年10月31日终止受理申报。

（二）申报对象

以灵活就业方式实现就业，并在我市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灵活就业登记、按规定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我市足额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三）
补贴标准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项目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先缴后补”方式执行，根据本级财政资金存量，按上级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为2400元/年·人给予定额补贴。

1.就业困难人员以在市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困难认定时间为起始，就业困难认定不足一年的按月折算，为200元/月·人。

2.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则以其在市就业服务中心登记灵活就业时间为起始，灵活就业登记不足一年的按月折算，为200元/月·人。

（四）补贴期限

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其法定退休年龄外（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该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其余人员享受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6个月。其中，对于女性就业困难人员，2003年1月1日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法定退休年龄按55岁计算；2002年12月31日（含）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法定退休年龄按50岁计算。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享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五）申报程序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采取线下方式进行申报。

1.个人申报。社保补贴应当由灵活就业人员向社保缴费所在地进行申报（申报表见附件2）,申报以就近、方便为原则，如：张三在A社区住，户口在B社区，灵活就业所在地为C社区，则张三可自行选择在A、B、C三个社区之一进行申报。

2.社区（乡镇）核实。社区（乡镇）应对申报情况进行灵活就业核实并公示，公示期限不少于5天，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市就业服务中心复核。

3.补贴审核。市就业服务中心对上报情况按规定进行抽查核实，逐一在社保系统核实社保缴费情况后，报市人社局最终审核。

4.补贴兑现。审核通过后，市人社局按规定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申请人员银行卡账户。

（六）申报材料
1.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

2.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或毕业证（核实原件）；

3.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原件进行实名登记；

4.社会保险缴费凭据（备查）；

5.本人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凭证复印件（必须是农合行的银行卡）；

6.灵活就业证明材料（灵活就业证明或承诺书）。

三、其他事项

（一）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涉及面广，群众关注度高，政策性强，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强化管理，严防弄虚作假、优亲厚友，广泛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切实保证就业资金真正落实到符合享受条件的对象上。

（二）申请人员应对自己的灵活就业情况进行如实申报，如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刻取消享受资格。对违反规定进行审核、支付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和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未在规定时间或滞后提交申请及缴费的，视同自动放弃享受社会保险补贴资格。

（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应当由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所在 地发放。如：张三在桂林市缴纳社保，灵活就业所在地为荔浦， 则其社保补贴由桂林市发放。

（五）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将优先拨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 年的就业困难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因个人缴费年限不足而 延迟退休的人员，不再享受补贴。

附件：1.桂林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
2.桂林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花名册
3.灵活就业证明（模板）
4.灵活就业承诺书（模板）
5.社保补贴申领人员公示
	附件1
	
	
	
	
	

	荔浦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从事灵活就业
情况
	　

	年度缴纳养老保险费及申请补贴情况

	缴费日期
	缴费金额
	申请补贴金额

	     年    月至

    年    月
	　
	　

	银行卡号
	
	户名
	
	开户行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社区（乡镇）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请人符合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条件。建议给予补助     年     月至    年    月社会保险补贴       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就业中心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人社部门（市就业中心）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请人符合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给予补助     年     月至    年    月社会保险补贴       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荔浦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花名册

	填报单位（章）：
	
	
	
	
	
	

	序
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原工作单位
	从事灵
活就业
时间
	缴费日期（年、月）
	养老保
险缴费
金额
	申请社
会保险
补贴金额

	　
	　
	　
	　
	　
	　
	　
	　
	　
	　

	　
	　
	　
	　
	　
	　
	　
	　
	　
	　

	　
	　
	　
	　
	　
	　
	　
	　
	　
	　

	　
	　
	　
	　
	　
	　
	　
	　
	　
	　

	　
	　
	　
	　
	　
	　
	　
	　
	　
	　

	　
	　
	　
	　
	　
	　
	　
	　
	　
	　

	　
	　
	　
	　
	　
	　
	　
	　
	　
	　

	
	
	
	
	
	
	
	
	
	

	　
	　
	　
	　
	　
	　
	　
	　
	　
	　

	合                计
	　


附件3
（上半年样本）
证    明
兹有         ，（男/女），身份证号：               ，现年      岁，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单位从事          临时性工作，工资   元，社会保险个人自行缴纳。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下半年样本）
证    明
兹有         ，（男/女），身份证号：               ，现年      岁，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单位从事          临时性工作，工资   元，社会保险个人自行缴纳。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承诺书

    本人（姓名）________，（性别）_____，（年龄）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月至今在__________________单位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工作。本人承诺，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承诺人： _________(盖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5
公    示
为贯彻落实有关就业困难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通知精神，经个人申报、社区核实，我社区就业困难人员         等   名同志符合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备注

	1
	
	
	

	2
	
	
	

	3
	
	
	

	4
	
	
	

	5
	
	
	


现予公示，如有异议，请在五个工作日内向社区工作站提出。
      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
        年     月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荔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9月1日印发



